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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中〔2007〕2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泉州市普通中学、中等职校 

期末及暑假工作的意见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有关学校：  

2006--2007 学年度第二学期即将结束。现就我市普通中

学、中等职业学校期末复习考试与暑假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，

望遵照执行。  

一、认真做好期末复习考试及学期总结工作：  

1．学校应按照《福建省普通中学教学常规管理若干意

见》（闽教基[2003]26 号）的要求，认真做好期末的总复习

与考试工作。学校教务处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大纲、《课程标

准》和教材的要求，把好期末考试的命题关，让学生通过正

常的学习和复习，能够顺利通过各门学科考试。初中阶段学

生期末考试单科合格率达到 80%以上，全科合格率达到 75%

以上。 

2．做好学生综合素质评定工作。学校应认真组织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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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展性评价指导意见和福建省

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定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闽教基

[2004]71 号）、《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指导

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闽教基[2006]77 号），按照指导意见的精神，

结合本校实际，创造性地抓好实施工作，在实施中要及时总

结经验。 

3．学校应规范学籍管理，加强检查监督。初中学校应

组织教师学习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福建省普通初级中学学籍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教基〔2007〕4 号），进一步完善学籍

管理办法，尽快建立初中毕业生电子档案，为今后网上填报

志愿，向高中招生学校提供准确、真实的初中毕业生信息做

好准备。 

4．中等职校期末考试要全面反映学生掌握文化基础知

识和专业知识水平，特别要做好学生专业技能测试、评定，

体现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指导思想。各校要按省、市会考要

求，认真组织学生复习，做好会考准备工作。  

5．在放暑假前，学校应认真做好学期工作总结。  

二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应采取措施，确保今年初中、

高中、中等职校招生任务的完成。严格执行省教育厅规定的

“择校生”招收比例和收费办法。要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的

具体情况，做好逐年降低高中“择校生”招收比例和收费标

准的计划。加强高中“择校生”招收工作管理，加强对所属

中学和中等职校收费工作的管理，严格按收费项目和收费标

准进行收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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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切实做好初中、高中学额巩固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和各中学，应做好初中流生情况的调查分析，摸清流

生数据，积极依靠当地政府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流生。切实

落实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，以确保这些学生不因

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。各校初中生的年流生率，达标中学应

控制在 1%以内，一般完中及城镇独立初中校应控制在 2%以

内，农村独立初中校应控制在 3%以内。中等职校流生率应控

制在 5%以内，对经济困难学生，可采取减、免、缓办法，帮

助其完成学业。 

四、随着初中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及普通高中

新课程实验的积极推进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学校要继

续做好社会舆论宣传工作，切实加强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

验的领导和指导，精心组织，积极探索，认真做好课程改革

实验的规划。加强普通高中教研网络建设，发挥各县（市、

区）教师进修学校的业务指导作用，解决教师在教学中遇到

的重点与难点问题。 

普通高中要进一步完善学校新课程实施工作方案，要结

合本校实际，制订切实可行的新课程设置方案，创造性地实

施普通高中新课程。要高度重视新课程的培训工作，确保全

体实验教师参加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的市级师资学科培训

活动，真正做到“先培训，后上岗；不培训，不上岗”。学

校应充分利用暑假时间，开展新课程校本研修，强化教师的

课程意识，提高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力与水平，促进教师的

专业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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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与福建中教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，研发并监制

了一套普通高中新课程学校管理系统软件，各普通高中要尽

快安装、调试并使用。 

五、加强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过程的用书管理。普通高

中应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与教学管

理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闽教基[2006]30 号），认真做好 2007

年秋季普通高中教学用书征订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

要积极与各地新华书店联系，争取在暑假前，下学期高一年、

高二年的教科书能提前发给任课教师。 

六、指导学生过好暑假生活。  

1．普通中学在暑假期间，除了 2008 届高中毕业班外，

均不得安排学生进行集体补课或上新课。对于 2008 届高中

毕业班确需利用假期进行集体补课的学校，必须上报主管教

育行政部门审批后方能进行，同时应严格按规定收取补习

费。 

2．学校可组织学生利用暑假进行社会实践活动、社区

服务。有条件的学校，应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夏令营活动，夏

令营活动一般应在本县（市、区）范围内举办。  

3．学校应在学生离校前，对学生进行交通、游泳、防

火防盗、防食物中毒等安全卫生教育，避免发生意外事故；

同时应加强法制教育，教育学生遵纪守法。要做好校园的安

全保卫工作，防止恶性事故的发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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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2007 年至 2008 年新学年度校历安排如下：  

2007 年 8 月 24 日：教师和新生到校。  

  8 月 25 日--8 月 31 日：教师学习或集体备课；新生入

学训练（中等职校新生入学时间可根据实际适当推迟，但不

得超过 9月 15 日）。  

9 月 1 日 ：学校开学。 

  9 月 3 日(星期一)：新学年度第一学期正式上课。 

  2008 年 1 月 30 日（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）：寒假开始。  

  2 月 14 日（农历正月初八、星期四）：教师到校。  

  2 月 15 日（农历正月初九、星期五）：学生到校。 

2 月 16 日：学校开学。 

  2 月 18 日（农历正月初十二、星期一）：新学年度第二

学期正式上课。 

  7 月 4 日：暑假开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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